
恩阳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责任清单（行政奖励类）

部门名称（盖章）：恩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要负责人（签字）：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防震减灾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和奖励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十一条国家鼓励、支持防震减灾的科学技术

研究，逐步提高防震减灾科学技术研究经费投入，推广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高防震减灾工作水平。对在防震减灾工作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责任主体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就业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人社部门意见基础上，股室制定表彰

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

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并报提请省就业领导小组研究审定，

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省政府研究决定，以省政府名义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事项依据

《关于开展全省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报经省政府同意，研究制

定下发方案。根据评选条件和比例要求对候选对象进行预审。根据正式上报的相关材料负责

对候选对象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候选对象名单报经省就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审定后，在

省级新闻媒体或网站公示 7个工作日。对公示无异议的候选对象名单，报请省政府研究确定，

并以省政府名义进行表彰。

http://59.225.209.96/implementList/javascript:void(0);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

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7)3369537



恩阳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责任清单（行政奖励类）

部门名称（盖章）：恩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要负责人（签字）：

序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城建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实施依据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第十二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在城建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

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责任主体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就业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人社部门意见基础上，

股室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并报提请省就业领导

小组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省政府研究决定，以省政府名义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事项依据

《关于开展全省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报经省政

府同意，研究制定下发方案。根据评选条件和比例要求对候选对象进行预审。

根据正式上报的相关材料负责对候选对象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候选对象名

单报经省就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审定后，在省级新闻媒体或网站公示 7 个工作

日。对公示无异议的候选对象名单，报请省政府研究确定，并以省政府名义进

行表彰。

http://59.225.209.96/implementList/javascript:void(0);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

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7)3369537



恩阳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责任清单（行政奖励类）

部门名称（盖章）：恩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要负责人（签字）：

序号 3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养护、维修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单位和个人以及举报违
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有功人员的表彰和奖励

实施依据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第二十条 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

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责任主体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就业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人社部门意见基础上，

股室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并报提请省就业领导

小组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省政府研究决定，以省政府名义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事项依据

《关于开展全省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报经省政

府同意，研究制定下发方案。根据评选条件和比例要求对候选对象进行预审。

根据正式上报的相关材料负责对候选对象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候选对象名

单报经省就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审定后，在省级新闻媒体或网站公示 7 个工作

日。对公示无异议的候选对象名单，报请省政府研究确定，并以省政府名义进

行表彰。

http://59.225.209.96/implementList/javascript:void(0);
http://59.225.209.96/implementList/javascript:void(0);
https://www.baidu.com/s?wd=%E5%9F%8E%E5%B8%82%E9%81%93%E8%B7%AF%E7%85%A7%E6%98%8E&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

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7)3369537



恩阳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责任清单（行政奖励类）

部门名称（盖章）：恩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要负责人（签字）：

序号 4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先进单位或个人的表彰奖励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主席令第 78 号）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对

在人民防空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组织或者个人，给予奖励。

责任主体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就业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人社部门意见基础上，

股室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并报提请省就业领导

小组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省政府研究决定，以省政府名义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事项依据

《关于开展全省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报经省政

府同意，研究制定下发方案。根据评选条件和比例要求对候选对象进行预审。

根据正式上报的相关材料负责对候选对象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候选对象名

单报经省就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审定后，在省级新闻媒体或网站公示 7 个工作

日。对公示无异议的候选对象名单，报请省政府研究确定，并以省政府名义进

行表彰。

http://59.225.209.96/implementList/javascript:void(0);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

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7)3369537



恩阳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责任清单（行政奖励类）

部门名称（盖章）：恩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要负责人（签字）：

序号 5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推广应用新技术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实施依据
《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管理规定》第十六条：“对在推广应用新技术工作中作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和个人，其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奖励。”

责任主体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就业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人社部门意见基础上，

股室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并报提请省就业领导

小组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省政府研究决定，以省政府名义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事项依据

《关于开展全省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报经省政

府同意，研究制定下发方案。根据评选条件和比例要求对候选对象进行预审。

根据正式上报的相关材料负责对候选对象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候选对象名

单报经省就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审定后，在省级新闻媒体或网站公示 7 个工作

日。对公示无异议的候选对象名单，报请省政府研究确定，并以省政府名义进

行表彰。

http://59.225.209.96/implementList/javascript:void(0);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

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7)3369537



恩阳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责任清单（行政奖励类）

部门名称（盖章）：恩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要负责人（签字）：

序号 6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和奖励

实施依据

《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各城市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订本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细则，并规定相应的

奖惩制度。对于保护市政工程设施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表扬或奖

励；

责任主体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就业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人社部门意见基础上，

股室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并报提请省就业领导

小组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省政府研究决定，以省政府名义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事项依据

《关于开展全省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报经省政

府同意，研究制定下发方案。根据评选条件和比例要求对候选对象进行预审。

根据正式上报的相关材料负责对候选对象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候选对象名

单报经省就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审定后，在省级新闻媒体或网站公示 7 个工作

日。对公示无异议的候选对象名单，报请省政府研究确定，并以省政府名义进

行表彰。

http://59.225.209.96/implementList/javascript:void(0);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

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7)3369537



恩阳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责任清单（行政奖励类）

部门名称（盖章）：恩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要负责人（签字）：

序号 7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城市公厕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和奖励

实施依据

《城市公厕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于
在城市公厕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
和奖励。

责任主体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就业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人社部门意见基础上，

股室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并报提请省就业领导

小组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省政府研究决定，以省政府名义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事项依据

《关于开展全省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报经省政

府同意，研究制定下发方案。根据评选条件和比例要求对候选对象进行预审。

根据正式上报的相关材料负责对候选对象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候选对象名

单报经省就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审定后，在省级新闻媒体或网站公示 7 个工作

日。对公示无异议的候选对象名单，报请省政府研究确定，并以省政府名义进

行表彰。

http://59.225.209.96/implementList/javascript:void(0);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

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7)3369537



恩阳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责任清单（行政奖励类）

部门名称（盖章）：恩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要负责人（签字）：

序号 8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城市照明节能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实施依据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第五条 城市照明主管部门应当对在城市照明节能工作中

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责任主体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就业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人社部门意见基础上，

股室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并报提请省就业领导

小组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省政府研究决定，以省政府名义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事项依据

《关于开展全省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报经省政

府同意，研究制定下发方案。根据评选条件和比例要求对候选对象进行预审。

根据正式上报的相关材料负责对候选对象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候选对象名

单报经省就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审定后，在省级新闻媒体或网站公示 7 个工作

日。对公示无异议的候选对象名单，报请省政府研究确定，并以省政府名义进

行表彰。

http://59.225.209.96/implementList/javascript:void(0);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

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7)3369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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